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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08       证券简称：首创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5－060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并购河南省新乡市供水项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进展概述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4年度第十七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并购河南省新乡市供水项目的议案》，公司将

通过全资子公司首创（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创香港”）收购美利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MTI Holding Group Limited，以下简称“美利控股”）100%

股权、同时由公司收购河南新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汇工程”）100%

股权。本次收购为整体收购，意向收购价款共计 23,530 万元人民币。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临 2014-074号、临 2014-075号公告。 

公司、首创香港分别于 2014 年 12 月与转让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并

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质的审计评估机构对美利控股和新汇工程截至基准日（2014

年 6月 30日）的价值进行审计和评估，最终定价以评估结果为依据，定为 23,530

万元人民币，其中美利控股 100%股权对应的收购价款为相当于 20,730万元人民

币的港币或美元，新汇工程 100%股权对应的收购价款为 2,800 万元人民币。 

近日，公司收到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

市国资委”）出具的《关于对首创（香港）有限公司拟收购美利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100%股权评估项目予以核准的批复》（京国资产权【2015】70号）及《涉及非

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备案编号：2015020），对本次转让的评估报告进行

了核准和备案，本次评估报告核准有效期至 2015年 6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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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标的的审计评估情况 

（一）交易标的审计情况 

由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美

利控股和新汇工程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分别出具了致同专字（2014）第

110ZC2349 号、致同专字（2014）第 110ZC2348 号审计报告，审计基准日为 2014

年 6月 3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美利控股 新汇工程 

2014年 6月 30日 2014 年 6月 30日 

总资产 5,602.26 8,978.34 

净资产 5,600.00 2,409.07 

  2014 年 1-6月 2014 年 1-6月 

营业收入 6,670.14 2,161.19 

净利润 637.28 567.55 

（二）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公司委托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对美利控股进行了资产评估，出具了中威正信评报字（2014）第 1100 号资产

评估报告，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对新汇工程进行了资产评估，出具了中威正

信评报字（2014）第 1101 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

评估基准日均为 2014年 6月 30 日。独立董事对评估机构的专业能力和独立性发

表了独立意见。 

美利控股的评估结果：按资产基础法评估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20,752 万元，

增值率 270.57%。增值原因主要为：对长期投资单位进行了整体评估而评估增值，

以评估后的长期投资单位 100%股东权益价值乘以美利控股所持长期投资单位比

例计算确定长期股权投资的评估值。该资产评估结果已经北京市国资委核准。 

新汇工程评估结果：按资产基础法评估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2,429.32 万元，

增值率 0.84 %，按收益法评估的股东权益价值 5,180万元，增值率 115.02%。增

值原因主要为参考了新汇工程自评估基准日至 2015 年的大额合同，结合公司预

期收益，最终确定公司价值。考虑到本次评估目的是为拟收购新汇工程股权提供

价值参考依据，收益法对新汇工程的未来收益情况的考量更能体现新汇工程股东

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而资产基础法作为普遍的评估方法，只是将各项资产加和

得出企业价值，对于企业各资产存在的关系及企业形象带给企业的价值并没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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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因此本次评估以收益法结果作为最终结论，即新汇工程股东全部权益在 2014

年 6 月 30 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为 5,180 万元。该资产评估结果已按国有资产相

关规定备案。 

（三）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在以评估值为依据并不超过评估值的基础上，最终确定股权交易价款分别为

美利控股 100%股权 20,730 万人民币，折价率 0.11%；新汇工程 100%股权 2,800

万元人民币，折价率 45.95%，新汇工程折价原因为其主要依托于美利控股下属

公司开展业务；股权收购价款共计 23,530万元人民币。 

 

三、股权转让协议要点   

首创香港与 Wealth Partner Limited于 2014年 12月签署《关于 MTI Holding 

Group Limited 100%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与北京中汇联合环境有限公司

于 2014 年 12 月签署《关于河南新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之股权转让协

议》。 

转让价款：美利控股 100%股权对应的股权交易价款为相当于 20,730万元人

民币的港币或美元，新汇工程 100%股权对应的股权交易价款为 2,800 万元人民

币。 

支付方式：股权交易价款分期支付。 

协议生效条件：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1、审计报告 

2、评估报告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5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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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备文件 

1、会计师事务所的证券资格从业证书 

2、评估机构的证券资格从业证书 

3、北京市国资委核准及备案文件 

 

 

 

 


